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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36 证券简称：华联控股 公告编号：2026-038

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拟现金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的公告

特别提示：

1.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2.2 亿元（含税）现金收购盛怡公司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

司杭州华联置业 21.4149%的股权。

2.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

大资产重组。

3.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

本次股权收购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4.本次交易涉及外商投资变更备案、工商变更、跨境税务、境外付汇等多道跨境审批

流程，各环节审批进度存在不确定性，因此股权交割时间存在不确定性。

公司将根据该事项后续进展情况，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

注意投资风险。

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上市公司”）于 2026 年 6

月 26 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现金收购控股

子公司少数股权的议案》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、交易概述

1.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2.2 亿元（含税）现金收购盛怡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盛怡公司”）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华联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杭

州华联置业”或“标的公司”）21.4149%的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本

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比例将由原来的 73.9962%增加至

95.4111%。

2.本次交易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2.2 亿元（含税）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计净资产 51.17 亿元的 4.30%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

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华联控股股

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无需提交公司股东

会审议。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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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企业名称：盛怡有限公司

2.企业类型：私人股份有限公司

3.成立日期：2005 年 3 月 14 日

4.商业登记号码：35452444

5.办事处地址：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178-186 號華懋莊士敦廣場 7樓 704 室

盛怡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

人员等方面的关系，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

盛怡公司股权结构如下：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

1 曹建华 50%

2 郭燕军 50%

合计 100.00%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标的公司情况

1.公司名称：杭州华联置业有限公司

2.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港澳台投资、非独资）

3.法定代表人：龚泽民

4.成立时间：2004 年 11 月 25 日

5.注册资本：7845 万美元

6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1007682195794

7.注册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新业路 8号华联时代大厦 B座 32 层

8.经营范围：在钱江新城 D-02-1，D-02-2、D-03、D-04、D-07 地块上开发

建设销售办公、商业金融用房、酒店经营及其物业管理，经济开发，经济信息咨

询，投资管理（除证券、期货），企业管理咨询；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：住宿、

餐饮服务（中餐、西餐、刺身制作、含冷荤菜冷菜及冷加工糕点裱花）、饮料、

酒类、健身服务、棋牌、洗衣服务、游泳、票务代理、打字复印服务、公共停车

场服务、会议会展服务、旅游信息咨询；预包装食品、散装食品、日用百货、工

艺品、针纺织品、服装鞋帽的零售及进出口业务（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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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次交易前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

序号 股东名称 交易前持股比例 交易后持股比例

1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73.9962% 95.4111%

2 盛怡有限公司 21.4149% --

3 中国华联地产（香港）控股有限公司 4.5889% 4.5889%

合计 100.00% 100.00%

（三）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

单位：元

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 2026 年 3 月 31 日（未经审计）

总资产 2,361,690,054.30 2,269,113,940.38

总负债 906,144,616.98 773,213,015.09

净资产 1,455,545,437.32 1,495,900,925.29

营业收入 384,938,782.90 182,025,457.76

净利润 65,307,103.15 40,355,487.96

注：2025 年财务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；2026 年 1-3 月财务数据

未经审计。

（四）优先购买权情况

盛怡公司已就本次交易事项向标的公司股东发出书面通知，杭州华联置业股

东中国华联地产（香港）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联地产香港公司”）放弃

对本次股权转让享有的优先购买权。

（五）其他情况说明

1.本次交易标的股权权属清晰。标的股权不存在其他抵押、质押或者第三人

权利情形；亦不存在涉及标的股权的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，标的股权未被

采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影响标的股权依法转让及过户的法律障碍。

2.经查询公开信息，标的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。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与盛怡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乙方”）签署《股权

转让协议书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交易标的及定价

1.交易标的：乙方将持有杭州华联置业（标的公司）的 21.4149%股权转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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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甲方，甲方取得标的公司的 21.4149%股权。

2.交易定价：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出具的《杭州华联置业

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报告》（大华审字[2026]0011000522 号），杭州华联置

业的所有者权益合计为人民币 1,455,545,437.32 元，其中乙方权益合计为人民

币 311,703,599.86 元。乙方同意以享有标的公司所有者权益的约 7.1 折即人民

币 220,000,000.00 元（含税）（大写：贰亿贰仟万元）的总价出让持有标的公

司的全部股权给甲方。

（二）交易流程

1.本协议签订后，甲乙双方共同配合标的公司按照当地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的

要求准备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所要求的法律文件原件，并完成股权、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等工商变更登记至甲方及甲方指定人员的手续。因股权变更所产生

的税费由甲乙双方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。其中乙方应缴纳的税费可由甲

方代扣代缴，乙方缴纳的税费金额以相关税收部门审批文件为准，乙方不持任何

异议。

2.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提供甲方代为缴纳税费所需的全部文件，包括但不限

于标的公司的出资证明、股权资产评估报告等。

3.完成本条第 1款股权工商变更登记、甲方代乙方缴纳完毕所需的税费及乙

方完成跨境付款所需的全部前置手续后十日内，甲方将代乙方缴纳的税费从股权

交易价款中扣除后，剩余的交易价款一次性支付给乙方。

（三）乙方的陈述、承诺与保证

乙方同意，标的公司自 2025 年 12 月 31 日起产生的收益或因其他原因而增

加的净资产由本次交易完成后的股东甲方享有。

（四）违约责任

1.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承诺或保证的，违约方应按照交易价款总额的 5%向

守约方支付违约金。

2.甲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股权交易款，逾期未支付的，未支付的部分

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一倍向乙方支付逾期滞纳金。非因甲方原因（包括但不

限于乙方公司性质、乙方收款账户等非甲方原因导致乙方无法接收资金的）导致

乙方无法接收交易价款的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。

3.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守约方为实现其主张而产生的一切费用（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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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不限于诉讼费、保全费、执行费、律师费、公证费等）。

（五）争议解决

凡因履行本协议所产生的争议，甲、乙两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，各

方均可向标的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五、本次交易的目的、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

（一）本次交易的目的

杭州华联置业开发的“UDC·时代广场”城市综合体项目位于杭州钱江新

城核心 CBD商务区，由“时代大厦”“钱塘公馆”和“全景天地”三个子项目

组成。其中，“时代大厦”为甲级写字楼，“钱塘公馆”为高端豪宅，“全景天

地”为超五星级酒店（万豪酒店）和酒店式公寓（2号楼）。标的公司名下的物

业与房产为公司目前最优质的物业资产之一。

公司自持性物业出租业务产生的稳定现金流是支撑、支持公司长期稳定发展

的基石。本次交易旨在优化公司资产结构，提升对杭州华联置业的持股比例及增

加优质物业资产的权益，减少与境外股东的经营分歧，通过对杭州华联置业后续

经营计划的统一统筹，进一步提升杭州华联置业整体运营效益。

（二）对公司的影响

1.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对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将由 73.9962%提升至

95.4111%，合并报表范围保持不变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将相应增加。

2.本次交易不会改变标的公司原有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，有利于提升公司协

同管理能力、稳步拓展业务规模，对标的公司整体业务规划与经营具有积极意义。

3.本次交易定价以标的公司审计报告为依据，同时综合考虑房地产行业现状

及未来发展形势、少数股东实际情况与诉求等因素，定价合理、公允。

4.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，在公司代乙方代缴税费、完成跨境付

款全部前置手续后需一次性支付乙方，短期内会减少公司流动资金。从中长期来

看，公司“华联城市商务中心”“御品峦山”“全景天地”2号楼等项目未来将

为公司带来大额现金流，本次交易不影响公司日常正常的资金需求。公司同时将

优化资金使用计划，以保障产业转型的资金需求。

5.转让方与上市公司、实际控制人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

系，亦不存在向境外主体输送利益、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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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存在的风险

本次交易涉及外商投资变更备案、工商变更、跨境税务、境外付汇等多道跨

境审批流程，各环节审批进度存在不确定性，因此股权交割时间存在不确定性。

六、授权

提请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协议及文件。

七、备查文件

1.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；

2.股份转让协议书；

3.盛怡公司董事会决议；

4.杭州华联置业股东会决议；

5.杭州华联置业 2025 年度审计报告；

6.杭州华联置业最近一年又一期合并财务报表；

7.华联地产香港公司《放弃股权优先购买权声明》。

特此公告

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○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


